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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维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深圳市维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

回报被摊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

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有关规定，公司

拟通过多种措施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公司未来的持续回报能力，实

现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以填补股东回报，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具体如

下：

一、强化募集资金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的安全使用，公司制定了上市后适用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后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在后续募集资金使用过

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防范资金使用风险。

二、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募投项目建设，尽快产生经济效益。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募投项目的实施

将提升公司产品的技术水平、人才吸引力、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公

司已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论证，符合行业发展趋势，若募投项目顺

利实施，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将加快募投项目实施，提升投资回

报，降低上市后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三、完善利润分配制度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证利润分

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根据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

所上市的计划，结合中国证监会以及北交所的要求，修订了《公司章程》及《利

润分配管理制度》，对公司公开发行后的分红政策进行详细规定，实现投资者稳

定的回报。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积极采取上述措施填补被

摊薄即期回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公司承诺若上述措施未能得到

有效履行，除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归属于公司的原因外，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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